
第 四 g f 二 十 九 次 會 議 

一：^巧九年六月二十曰曰&期五讦後三《|^&鈕*&成功湘舉行 

主： Mr. A . SuNDE ( 那 威 ） 

出 席 者 ： 下 列 各 國 ： 阿 根 廷 、 加 拿 

大、屮圃、古巴、埃及、法蘭西、那威、烏克 

蘭 蘇 維 埃 社 會 和 國 、 蘇 維 埃 社 會 銻 共 

和國聯Si 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— 、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lAgenda 429 ) 

―、îiiim^日程 

(.a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爲 遞 

^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八 a 第 一 七 

七次會,屮關於申諳國人會間題所通 

^ 决 讒 桊 原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

m (. s /1170及S/1170/Add.l )。 

(.b )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 

九月二十二日及十月九日爲申請加入 

聯合國事致iSÈ»長公文（S/1012及 

S/1012/ A d d . l •) 0 

C C )甸牙利政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

及十月八H爲申猜加人聯合國事致祕 

害長公文（5/1017^8/1017/ A d d . l ) 

C d )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 

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二月二 H 爲 申 加 

入聯合國WJi*害長公文（S/1033及 

S/1105 ) 0 

(e )荣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 

十二與二十五日爲申锗加人聯â"國事 

致 麟 践 文 ( . S / 1 0 3 5 及 S / 1 0 3 5 / 

A d d . l ) o 

(/)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一'九四八年 

十月十二B及十一月九日爲申諳加入 

聯合國事致秘書長公文C S/1051及 

S/1051/AdcL 1 ) 。 

二 、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•81事0程通&0 

三 、 申 鑌 國 入 會 問 題 ( 續 前 ） 

主 席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接 對 人 會 申 請 問 題 

作一般討Ho —般討讒祛束後本席擬將II經 

提出之兩{4:程序問題提交理事會取决。第一， 

对論與表决人會申諳各案之先後次第問題；第 

二 ， 蘇 維 埃 社 會 和 圃 聯 盟 所 提 决 , 草 

案 應 否 翻 交 概 决 問 題 。 

發 言 人 名 單 上 有 一 位 發 言 人 卽 , 王 國 代 

表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娜 王 國 ) ： 

， 王 國 團 ^ 現 在 再 度 提 出 討 論 之 申 諳 

入食間題曾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中,*次發表 

意 見 。 术 f ^ B J ^ 前 支 ^ - 干 申 請 國 ， 

會 第 S 屆 會 第 一 期 雔 時 再 度 S : ^ 謙 准 許 這 

些國家人食1 J現在我們仍然權接支持這些申 

請 國 , 本 圃 認 爲 申 諳 闺 合 a i 章 所 規 

定 的 條 件 , ' 麟 支 # * Ë f f l o 雄 本 国 > p r ; 

支持的那些申St國，,是因爲我們認爲它們 

不 符 遝 章 第 四 ^ 條 件 ， 所 我 f f î 緣 不 支 ^ 

們的0本人似乎不必Î(锼申明：本代表国雄不 

赞成這些國家人會,却亦不擬行使否决特權来 

從屮阻撓。本代表画對於s個問題的態度， 

與蘇聯及.％克60代表圃的態度不同——我們敢 

說 J 我 們 的 態 度 ^ 相 形 見 絀 之 處 。 蘇 聯 和 烏 

克覷兩國代表圃自己承認卞捫f]於ii個問題, 

並非衡度申請國是否符合憲窣之條件來决定in 

何 投 而 是 根 據 其 他 不 足 i f i l ^ 理 由 來 决 定 

Al何投惠的。國際法院m已明白宜布這種理由 

不 能 成 立 。 ' 

有 人 譴 資 我 們 歧 視 , 所 赞 助 之 申 誇 國 0 

我 只 有 說 , A l 果 f f i ^ 浚 章 的 規 定 , 忽 m m 法 

院 的 諮 詢 意 見 , 然 後 才 a 歧 視 , M 蘇 聯 的 譴 

責不致引起任何思想公正人士 不安。 

^、是蘇聯與烏克龃代表言諭中常見的花 

言巧語與無锥控訴之一。^們善於m辯，用字 

或 濫 用 字 眼 的 本 頜 很 大 。 據 烏 克 蘭 代 表 M r , 

Tatasenko說,投惠時棄權，便是以無形的否 

决菓來從中阻礙。由圃際法院十五位法官中, 

九 位 法 官 議 並 M ï E 式 W 作 爲 法 院 意 見 之 宜 

言 , M r . Tarasenko亦認爲不成爲意見。 

蘇 聯 代 表 M r . TsarapMn於以前某次會 

議屮詢問說："是否聯合國（包括其主要機閽 

如安全 理事食）的行動應該僅由一個或數個a 

家 私 心 的 動 機 ^ ？ " »這原是我 f f î應向Mr. 

Tsarapkin提出的問題，我ffî從蘇聯代表国過 

I SafcSf三届餽一期^aiBCESè ，第一七七^：^會 

霣。 

B ôffl"准許一H加人B合國ras ( m-mmk y* a»意 
見：,法院報吿害,一九四八年，英XiSEHû十七s 。 

3此iSff引ig»代表二八次&31中,表WSte口頭 

霹 文 ， • 文 件 S / P V / 4 2 8 內 , ] E * S 文 事 會 正 

îSffi^ ，第a年，第三十一號。 



去三年内在安垒理事會屮所發之言譫及投惠耙 

錄 可 P 細 解 答 。 

討論â個問題的時候，安垒理事會若干理 

事 國 對 於 所 « 普 及 則 " 表 示 赞 成 。 本 人 不 

共 了 解 a 普 及 原 則 " 的 意 ‧ 什 麽 。 若 是 指 U 

應該《暈准許合格國家參加聯合國而言，本人 

自 然 完 全 同 : S o 若 是 指 申 闉 准 予 人 會 ， 有 

求 必 應 之 謂 , 则 本 人 不 然 。 若 依 此 種 解 

释 ， 則 : S 章 第 闪 條 將 完 M 去 京 義 。 

我認爲他們的怠思是指"盡量普及"，我 

記得這是埃及代表所创名詞[第TO 二 八 次 會 

璣]，所用文字似乎相常矛盾。 

料 想 藓 聯 所 提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1 3 4 0 ] 

是假借普及則的名3è提出的。然而蘇聯决議 

案?《案所4：張的那稀所謂之"交易手段"，旣 

不) iTi^阜之規定,又不顧國際法院之諮 

昆，故不ffi得安全锂事會認其考！to本代表面 

擬卽依此投惠。 

本 画 I S 爲 將 絲 果 舉 機 决 一 根 據 

我們與各方交換意見的繪果，本代表國懷疑舉 

4 f ^ M 具 有 何 用 處 , 一 依 照 理 會 普 通 S 

惯我們可假定阿根廷代表所提各項决議桊草 

m匸s/1331至s/1337 ]提出在先，應先提交 

表 决 。 本 圑 ， 惠 赞 成 阿 根 廷 所 提 各 案 。 

講到這一點,本人或應赂略提到阿根廷代 

表 M r . A r c e 就 戋 全 理 事 賴 入 會 申 請 所 作 

建^效力問題所提出之理由。我曾仔铀研讒 

阿 极 廷 f ^ H 前 [ 第 四 二 八 次 會 議 ] 對 這 個 間 

題 所 發 ^ 言 論 。 我 承 認 他 的 理 由 巧 妙 。 本 代 

表BHSilM^其—阇情他提這些理由的勒機，但我 

很抱歉本代表圃不能贊成他的y見。本人不擬 

於此時此際詳細討論阿根廷代表所提各種論 

點；但我皿出兩點普通而我認爲相営有力之 

理由反對阿根廷代表之諭調。m-MSy制訂憲 

章者的意思假若是說無論安全理事會ihl何建 

譏，不拘'推薦入會與否，大會可准許申請國 

人會，則他們對於他們所定的憲章第四條條文 

必不#^爲十分满意。我認爲他們必賴制定更 

詳 細 的 規 定 。 第 二 點 , M r . A r c e 的 論 點 是 

說 大 會 可 理 會 或 椎 翻 全 理 事 會 的 建 議 。 

我們≫體諒制訂憲章者想使大會與安全理事 

會之職權不致重疊,更想避免此二組織之間發 

生街突，用心良苦,我們就不能相信這果然是 

編製憲章者之〖ë意。 

iln果在阿根廷决,案草案付表决後，仍然 

要將蘇聯决議案草案提出表决，則本代表圑擬 

贊 助 美 國 的 提 議 ： 如 須 , 逭 一 種 表 决 方 

法，將毎一個申請國逑一單獨提出表决0美國 

代表業已解釋;â [ 第 四 二 人 次 會 議 ] ： 這 種 表 

决 程 序 不 乏 翻 。 

Mr. M A N U I L S K Y C 克'悶蘇維埃社會主31 

共 和 國 ） ： 現 在 所 討 論 的 乃 是 阿 根 廷 在 以 

前安全理事會某次會議中[第四二七次會譲] 

所提出的具有確切政冶作用的問題，這一點是 

我們大家都看得很淸楚的。事tt上，我們並非 

討論應否准許通去曹由安全理事會再三考iSt過 

的若干申請闉加人聯合國的問題，而县討論某 

方對於憲草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規定之五强全 

體一致原則加以新攻搫的問題。 

這一點從申請人會問題提出之方法和Mr. 

Arce的辯諭都表現得很淸楚。一九四六年、一 

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起草安全理事會常年報 

吿書時,若干國家代表業已多次採用道種陳啄 

m法。Mr. Arce在此替若干有竞取涫五强全 

體一致原則的各國政府充常發言人，雷覆提出 

以前對這個問題全都！^過了的各種論調P他 

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見、觀念、事îff或論據。 

我 們 很 能 了 解 這 種 情 形 ， 因 爲 替 不 行 

爲 辯 護 本 非 容 易 , 而 M r . A r c e 所 辯 讒 的 J Ë 

是不義之舉。自從阿爾巴尼S首次於一九四六 

年一月二十五日申諳人會，蒙古人民共和國於 

同年六月二十四日首次申請人會《Pi來，农們顛 

然看出英美集圑的代表們反對此二國家加人聯 

合國完全出於私心,與憲章第四條完垒無關。 

這是美國岐視政策之開始，後來美國與保 

加利亞、羅馬尼亞及甸牙利稀锆和約以後，― 

再採行這種政策。英美集圑代表堅决不准阿爾 

巴尼55、蒙古人民共和圃、保加利亞、羅馬JS 

亞及匈牙利加人聯合國。換句話說,我們都知 

道這些國家都是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，只是因 

爲它們國內政體不投美國與英聯王國反劲份子 

mh W 檳 諸 聯 合 國 之 外 0 

同時，美國與英聯王國力諳准許某些國家 

人會，這些國家不是專爲增加贊成英美集圃政 

策的菓數而故意製造的，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

時曾支持納粹現在掉過頭來铉助英美集圃搖旗 

, 喊 的 國 家 。 

因此人會申請問厘在一九四六年、一九 

七年或一九四八年内都沒有任何進展。 

事赏上，美國在英聯王國支持之下，利用 

遘 個 問 題 來 攻 搫 憲 章 , 揖 害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威 

信,將美國從事破壤工作之責任推諉在蘇聯身 

上，控訴蘇聯行使否决權阻止申請國人會。 

每次大會屆會開幕;^前，這套好戲無不« 

演一番。荬美集圑代表不准阿爾巴尼亞、蒙古 

人民共和國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及句牙利人 

會，堅ttn事會表决外約佴、菊萄牙、愛爾 

等國人會問題，其唯一目的在挑逗蘇聯代表圃 

投稟反對。 



有人將K年對這個問堪所投之惠，累箱針 

箕，使》w閒事者可藉以攻撃憲窣第二十七 

條第三項之規定。 

由 於 ， 詭 計 , 每 年 對 於 此 間 題 投 惠 菓 數 

d^^moo本人只擬引證一點铳訐資料：箪就 

入食間題而言，外約但人會申饋曾表决通兩 

次,義大利三次，錫蘭兩次,愛爾爾兩次，菊 

萄 牙 兩 次 奥 地 利 一 次 , 鄉 

因 此 M r . A r c e 便 能 反 視 苒 H 地 S ^ 他 那 

«fr人生厭的所謂必m涫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 

條第三項的老調。«ift這是美洲大陸所受各種 

災害的視根。 

政治目的在 M r . Austin的言諭中表 

現得更顯明。從他的言諭看来,他艳liSâ:欲准 

許 那 些 , 理 事 會 , 的 各 申 請 國 入 會 之 意 。 

該 代 ^ 有 此 意 , 必 定 支 持 蘇 聯 請 准 ^ 安 全 

理 事 會 審 十 二 個 申 請 國 人 會 的 提 議 0 但 美 

國代表圃反S蘇聯提議，Mr. Austin的反對事 

實上等於行赓否决權來阻止某些申請國人食。 

主席致開會詞時[第四二七次會璣]mm 

陳詞，述及英聯王闥代表國宜佈該代表團於表 

决申請國人會問題時放棄行使否决fir,稱爲態 

mik^o試問英聯.王阖與美圃代表圑旣然能用 

其他辦法强迫他國接受英美意見，又何必行使 

否决權？美國與，王國代表圃旣然有過年數 

的圃家頓服他們，爲他們洞開程序之門， 

3C何必使用暴力閬開程序之門？主席很慎重的 

稱之爲慷慨義舉。好奇怪的義舉！ 3E«F像一個 

不 ^ 某 種 飲 â : 的 人 决 定 放 棄 此 種 飮 â " ̶ ; » 

ffito過分欽18^這種義舉之人稱贊某人放棄他綞 

對不X要的束西。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人自己 

®身於相當可笑的地位。 

Mr. A u s t i n 對 於 義 大 利 或 挪 等 國 家 能 

否加人聯合國，漠不閽心。他只求阿爾巴尼 

亞、保加利亞、甸牙利及JIF^尼S等業已建立 

人民民主政 體之阖家不得加人聯合國。 

這 不 是 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通 常 棄 權 爲 

掩 钸 際 行 使 否 决 權 又 是 什 麽 ？ 

無 諭 他 H 用 什 麽 字 眼 來 掩 钸 S 種 反 對 態 

度，KSfâ是一樣的。這便是!際行使否决 

權 。 從 M r . Austin ̶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曰 

在 安 全 理 ? U 會 [ 第 四 二 八 次 會 , ] 屮 所 發 表 的 

言 譫 ， 可 出 â ̶ 點 ： 

" 农 國 政 府 對 於 阿 爾 巴 亞 、 保 加 利 亞 、 

甸 牙 利 、 蒙 古 人 K 共 和 國 及 羅 , 亞 申 請 人 

會，並未改ligSI度。我們不《È赞成這些申;*o 

我們在一九四七、一九四八É年不能投惠饺成 

保 加 利 S 、 匈 牙 利 、 羅 ^ 尼 亞 三 國 人 會 , 現 

在 ⋯ 我 們 也 不 能 抉 惠 贊 成 他 們 入 會 ‧ ‧ " 

道不是巴西或‧非安仝53事會W任，寧 

H 所 說 的 餚 , 而 是 出 自 安 全 理 事 食 常 任 瑪 M 

之一之口 0 â個常任理事88反對上述各政»人 

會 申 請 足 以 預 晰 ̃ ̃ I t ^ 意 我 用 預 斷 二 ^ ^ ̃ 

將來的决定。 

有 誰 能 說 這 與 ^ 否 决 權 不 同 ？ 我 f f l 只 消 

將 M r . Austin所說的意義分明的話舆安全g 

事會許多非常任理事阃所說的話比铰一下,便 

可 出 美 國 代 表 ^ 肯 定 ， 不 容 抗 辯 * 與 其 

他各代表的語調大爲不同。 一 二 - 二 

Mr. Austin指控保加利亞、;羅馬 

及甸牙利破壞和約，企Hi證明他的立場合à? 

然而徒勞無功。該代表固亦深知卽使各該國果 

有破壊和約的行爲一事實證明絕無此種愔 

形，一美闥與此三圃所訂和約規定了其他處 

赚法，决非對各該國申請加人脚合H問題投 

反對憲0 

卽使我們暫時承認美圃代表圃對於保加利 

亞 、 匈 牙 利 、 及 羅 馬 尼 亞 政 府 千 不 滿 之 

處 , 應 予 審 査 。 那 末 J 倘 若 各 該 阖 厲 於 合 H 

範 園 內 , 豈 不 是 比 較 各 該 國 尙 在 聯 合 圃 筘 面 

;>义外,更適於審査？常然,根據普通常識,本 

着 維 持 各 國 間 正 常 鬮 係 求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顕 

望,我們都應該aaa這種辦法。 

Mr. Austin叉說，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 

亞脇助希TO擊隊，干渉希孅內政等語，這些 

話亦:^能成立。 M r . Austin固然知道事赏並 

非Al此。他也知道：如果有某方干涉希臘内 

政，那便是Mr. Austin所代表的政府。 

近來反覆討讒在安全理事會中行使否决權 

問題之風非常瑭行。但是從這般多番諛諭行使 

否决<f間題的代表們的本國今H政治景象着 

求,在大小國家間商務及政治關係上，却有許 

多行使否决權的赏例0這種事赏不免引起整個 

世 界 輿 論 界 的 慌 。 ： 

MMy我們怎樣琴容這次因阿根廷與英聯 

王 國 擬 * § 貿 易 協 定 發 的 情 勢 ？ É次是兩個 

主權國家企阖稀铕一項il定i:而有firs國家設 

法 破 壊 韆 祛 這 項 協 定 ， 加 的 驪 

這次破壊權利平等原則之事件關係在,的若干 

安全理事會理事國非常深切，然而各該國代表 

對於此事，若塞蟬，不發一言0— 二 

美圃代表企阖阻止保加利亞、匈牙利及羅 

馬尼亞等國加人聯合阖，就政治與法律而論, 

意義何在？這事除表現美國&然直铋破壊该圃 

政府與上=>16各國!^和約所承负之義務外，別 

無其他意厲,兹引各項和杓序言原文iln下： 

" ‧ 聯 盟 國 及 參 戰 國 與 羅 馬 尼 亞 （ 或 甸 

牙利、或保加利亞）均渴望稀锆和平條約。依 

正義則，解决因上文所載事件而產生而迄未 



解决之問題，並建：a各該國間犮好閽係之某 

礎,使聯SI國及亵戰國能支持羅馬尼亞（或甸 

牙利、或保加利亞）申請加人聯合國，並遵守 

聯 合 國 主 持 鰣 之 一 切 公 約 0 " 

‧PLfc係直接引自美國等圃與羅馬尼亞、保 

加利亞及甸牙剌所稀和約序言。 

從上文可見美國91，王圃政府，業已自 

動 ^ 镥 了 支 持 各 該 國 申 請 人 會 之 直 接 義 務 。 

而且從上述的序言可看出美國及英聯王 

國不但支持保加利亞、羅馬尼亞及匈牙利申請 

^-^^ M 允 於 簽 I T f n 約 後 立 節 支 持 , — — 我 

再電覆一遍，立卽支持 0 伹自從簽署和約迄 

今，業已一年有餘，而美國及英聯王國所承負 

的 義 務 仍 然 只 是 紙 面 上 的 ‧ 而 已 。 這 便 ê 目 

铈赏際的情形。非佴如此，美國代表acE(乎s 

記 了 逶 些 旨 ， 或 者 甚 至 有 意 漠 視 違 些 , , 

TO頜其全力——道種力量應當用在正當方面 

—来阻止保加利亞、羅唱尼亞及甸牙利加人 

聯合圃爲會員國。美國對於各該國家不耋義 

務 ， 便 是 破 壊 國 , 約 的 信 用 0 

安全理事會上次於六月二十一H集會時， 

美國代表反對准許諸如阿爾巴尼亞及萦古人民 

共和國s些國家加人聯合國。我們都知道此二 

國家完全符合憲章内關於各國希望成爲聯合國 

會員國之各種條件。兩國都是愛好和平的圃 

家，都願意履行憲章所規定之各種義務。道是 

不能否認的事ff，卽美國代表也不能否認。因 

爲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H安全理事會第五十 

四次會議時，美國代表圑曾提議安全理事會應 

建譲准許阿爾巴尼亞、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其 

他申請國加人聯合國。我想這些事赏乃是理事 

會 主 所 知 道 的 。 M r . Johnson之演講詞載於 

—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安全理事會紀錄。* 

我們都知道自常時至現在J阿爾巴尼亞或 

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陶並未發生任何足《ta使AS 

對 它 們 人 會 的 她 ^ 事 件 。 相 反 的 ， 各 該 國 家 

之人民HJS:府在Jft溯間曾一再證明了它們顦意 

與其他國家合作加强國際和罕與安全一 

i 聯合圃的第一任務0 —九四六年時曾提議准 

許阿爾巴尼亞與蒙古入民共和國人會的美國代 

表圜，現在爲什麽反對它們人會？只是因爲請 

戋 全 理 事 會 就 此 兩 申 請 案 及 , 十 國 人 會 申 請 

各案提出肯定推薦之提議，是激於增進國際合 

作的願望而提出的，可是美闉並未同懷此種渴 

望0 

出席戋全理事會的美國代表圑螢覺它對某 

項問題有典蘇聯代表圃意見一致之可能時,美 

* 麯 ? 事 t i a s f f l ^ , m-m=mmm »第三十 

：！^十三茛。 

國代表圑總是盡力阻止ifr藕。我們這次並不是 

第一次遭遇;a種情形。 

例如，安垒理事會。s得很淸楚:其美集團拒 

娠 受 蘇 聯 国 所 委 派 Colonel Flucki. 

g e r 充 任 特 里 亞 斯 特 自 由 區 總 督 之 提 議 -

此人本来是英美集圃代表所推蔴的，起初蘇聯 

圃 有 點 邇 疑 。 後 来 蘇 聯 圃 表 示 願 意 支 

抒英美的推薦時，英美集国根本改變原來立 

場，阻止特m亞斯特自由 isi®督委派問目一 

解 决 [ 第 四 二 四 次 會 議 ] 。 

我還可 •K i從國際方面關於其他,之協譲 

中舉出類似之實例。此處只消提到美國及其支 

#^對前義SS非洲殖民地之處置間題所採立 

場。我們都知道英美集圃原来對於â個問題所 

提 的 建 議 是 , 義 大 利 殖 R 地 置 於 聯 合 國 集 體 

託管之下。然而當蘇聯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向四 

國外長巴黎會議，又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向大會 

第s:屆會第二期會議6提出此譲時，美國及其 

支持者突然改變立場，另行提出新提案。這些 

新提案將前義趣非洲殖民地iff接或間接置於完 

全依賴英聯王國、法閬西及美國之地位。恭們 

都 知 道 糨 靖 

蘇聯代表圑不能同意是項$^,o我們也知 

道美國新提案並未經大會接受，但遭世界輿論 

界 雜 反 對 。 

凡 此 一 切 均 ^ 美 圃 只 求 追 逑 一 己 私 利 。 

他們不欲與東歟國家合作解决重大政治問題， 

仍在採取他們固有之政策——這種政策與聯合 

國之目標或事業無關。美國對於人會申諸問趙 

戶；f^fcô:場苒度證»此項結論不錯。 

此外還有一點&是我們應當注意的0 Mr. 

Austin企圖替他顯然不能自圓其說的立場辯 

護，曾提到同仁Mr. Gromyko [ 第 四 二 八 次 

會議]：*^̶九ta七年九月充安全理事會主席 

時，對*^事會多數理事認爲每件人會申請案 

應個J?¦J提出審^意見，並未提出任何異譏。 

我們能說什麽來駁覆:t種奇特的論調？我n郴 

知 道 主 J f î 的 職 權 並 不 要 於 每 一 件 程 序 問 

題，都反對他所主持的镄闕內多教份子的意 

見。逭是顯然易見之理,無at證明。美國代表 

的 諭 調 不 足 作 爲 赞 成 入 會 申 請 , 於 一 九 

四九年遂一個別提出蘆行審議之讒擄9 

蘇聯决議案草案中提到的十二個申：青國的 

申請人會各案，業耧安全理事會及其所ffl申請 

國 入 査 委 員 會 反 — 個 別 加 0 > > ^ 議 0 m 

於各方意見不同之處每次所發表的tr諭仍舊相 

同。安全理事會#~理事國均有多次機會申述 

立場。 

5 sas:件A/C.l/433/Bev 1 。 



現 何 必 再 照 同 樣 程 序 ® 作 一 次 , n m . ̃ 

次也必仍然是停頓不前的。這溉會再度表現理 

事會奄,一致行P之誠竞。有些國家當然#r望 

理事會對於人會申請問題不採--致行勋,它們 

的動機與聯合國的利s絕對舞關。然而《I聯與 

烏克閬均不懷有此種勐機。此二國^望找出一 

個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都能接受的合琿解决 

辦法。 

蘇聯代 表圃的新提案便是根據這一點提出 

的。也許有人會吿訴我們說：這並不是一件新 

提案，美國代表Mr. Johnson在一九四六年 

時就曾經提出一件與蘇聯此項提案相仿之議案 

的。 

然而此說並非十分正確。常時我們只是討 

論比較少數的幾個國家。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國 

家有十二個之,。常時美國的提案é&使安全理 

事會"？?,任瑪事國對於人會申諸問題ÏÏ:見粉歧之 

處.g深。而現在的的問題是怎樣排除這種意見 

紛歧之處，並8_找出一稗龅解决的辦法。 

這是蘇聯提議不同的地方。因此從目的及 

政治‧ 货義方面說来碌,案乃是一個新提案， 

乃是激於支持安全理事會的威信並满足各國希 

寧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顚望的這些减.S而提出 

的0 

烏克83代表圃絕對贊助是項提案，不作任 

何保留。 

大家深知烏克闞代表圑ffi討論人會申請問 

題時It對十二申請圃屮某幾國人會，投出厳政 

異議。大家都已經鹅見過A克的此項異議， 

本人IS需在這個昨l^â1i"^=>!È。美國代表圃則 

不同，竞固執地堅ftISC来立垛。 

烏克瞄代表圃求備馓囘突譏，其條件 in 

下：美國代表J>i及支tiF美國之各國代表贺放棄 

它們阻止阿爾巴Jâ亞、蒙古人民共和國、保加 

利亞、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參加聯合圃之政策； 

；â樣一來，那種破壊聯0̃國111]互相f3任和際 

合作之精神的美國歧蹒政策，才可吿一結束。 

Mr. C H A U V E L (法西）：本人？1於蘇 

聯代表所提决議案草案，尙無機&發表S^見。 

現想表示一點 .ffi見，但不擬$t及理事會案前 

之任何案件0 

藓聯5件":案雖Ïl.f5克fié!代表致言說明縱 

不十分切題，却很励《S，然而據國代表圃u-

来仍與 ' ig章第條不扦。憲窣第ra條既然規定 

了 申 a t 人 會 阈 家 應 : 條 件 ， 我 們 必 f f i 定 申 

請國是否具備各項條件。3^到這一點顯然必 

縦 - ^ 顺 論 申 各 案 。 

藓脚草案又與,際法院之諮詢,1£見(K觸。 

法 院 諮 詢 s 見 段 [ A / 5 9 7 ] 說 ， 一 個 國 家 

對 某 一 國 投 赞 成 惠 不 得 以 同 時 准 許 其 他 , 

家人貧,S條件。本人：t到,aç聯的提âg，又齄到 

蘇 聯 及 克 蘭 代 表 對 該 草 案 所 發 表 之 意 見 以 

後，ES爲蘇聯提案之具正目的顯然在此。 

设後:‧蘇聯提案又與理事會之傳铳不符0 

有人對我說，我們很容易從Mr. Gromyko任 

藓聯代表時所發表的言諭中找出綞妙的瑪由來 

駁 倒 M r . Tsarapkin 。 

法國代表圃將嚴守傅袜。本代表É認爲現 

絕無重新表决的必要0佴是理事會 in果决定 

1R新審*已經審議過的申請各案，則本代表圃 

認爲應一一分別審査，並對每一案件個別作成 

决議。丙爲每個案件與任何其他案件;è間不能 

成立任何閽係0 

本代表圃又^爲，桉照習惯，應依各申請 

案提出之間先後，順序遂一審査，並;！一抹 

取决鼷。 

Mr. Mufioz (阿根廷）：阿根廷代表圃 

自認對於理事會現在就人會申請問題所作之辯 

餘，負有相當責任，H此本人希望稍加解釋0 

我們業已傾脍各倜代表之意見，畳得津津 

有味，今天又有機會再苽憨取鳥克覷代表之1?： 

見。講到這一點，本人贓S聲明：本代表團認 

爲能?I Mr. Mamnlsky同處共事，非"SS榮幸。 

這位代^饒有虱趣，幽默之或，從未稍滅。我 

們 雖 然 ^ 能 每 次 n 這 位 代 表 s a — 致 ， 然 而 我 

們對於這位傑出的.克60外交部S固極敬佩0 

至於現ff所討諭的間題，（烏克蘭代表對於道 

個問題竹發表長篇S見)，我只希琪說：烏克 

代表不必過份多盧，闪爲阿根廷之理諭並未 

提到多數的赞助。 

克1)0代表又提到英阿S易定問題，所 

‧1^我资得我必;本吿：雖然理事食此吟並未討 

諭這個問題，，Pî克蘭代表關注ÎS種商務閽係， 

本代表M非常成激。.fb克«I代表又說阿根廷的 

嗨J? !等於攻擊全體一致的則。S則並非如 

此 ， 呵 根 廷 所 攻 擊 的 ， 是 不 一 致 ， 也 就 

是行《fc否决權,尤其是對於人會申B，事宜行使 

否决權。這與，不一致乃是一件审。mim. 

方面我飴終認爲否决權àteJ[：:g窣所賦予的,也 

不 是 金 山 會 , 的 解 释 。 

本人爲使克383代表相f才阿根廷對於這個 

問題垴苽誠懇起見，擬向英聯.王國代表ta出答 

視。英國代表今B午後廿到阿根廷的論據， 

並H阿极廷ES.爲大食可株納或frifê理?n食之建 

議而出1^議。這固然是我們的論據。但是我 

們的;SB綞還不止此。本代表圃確安全理事 

會表决對申銪國或對於人食申請各案决定提出 

准許或駁斥的建, B Î , 不得行使否决權。這與 

大會能不能拒絕毪事會之建議大爲不同0現在 

目論之問題爲理m食ilD何制定建驟。關於3 



一點本人不得不說駐 t u 員會及讀之代表至 

少一^年數•EU:認爲阿根廷之齙據合理，因 

箨 大 員 會 報 吿 業 已 猩 ^ • , 

K爲否决權不得適用於人 會申請問題。 

閼於問題的實體方面本人所欲申明的就止 

於此。此外本人顔意補充一句：本代表国赞同 

蘇聯代表的意'見,也認爲現在所討論的間題合 

！^"政治意義。伹是我已經說明通，本代表圃所 

laat場，閽係一個原則問題，就是否决權是否 

適用之問題。本代表園認爲這事應該由理事會 

討諭，《Kl便解决此一個祭要而嚴重的間題。s 

此閽於主席所建議之表决稃序,我不得不說本 

圑雖相信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"-^fa^可 

以適ffl(該條規定决議案草案應依其提出之先 

後 次 序 銶 優 先 權 ) 0 伹 我 認 爲 雌 規 則 只 有 

相 對 電 荽 性 , 本 囿 對 於 這 一 點 不 擬 小 題 大 

m，因爲一切問題都看各代表國對於道 件事的 

瞜度而定。 

本 人 擬 向 ？ ! I 事 雏 出 下 列 纖 。 看 來 « ^ 

代 表 並 未 改 鏺 所 持 立 場 。 果 ^ 此 ， 本 代 

表国認爲今天表决理事會，的各項草案並無 

好處。同時,ihi果今天我們不能*m歩驟, 

求解决此間題，阿根廷代表囿希望在短期間暂 

不 ^ 决 定 ， 將 來 能 否 獲 得 某 種 協 議 。 本 代 

表 圃 絕 非 堅 持 港 照 事 規 則 第 三 十 3 條 M 項 

之規定辦理，因爲這只是本代表圃的一個建 

m'我們,頦諸位同仁發表意見。 

本人所要說的,僅此而已0 

Mahmoud F A W Z I Bey (埃及）：本AJÎF^ 

事 次 會 璣 中 曾 發 言 本 代 表 圃 對 於 入 會 

申請問題之立場,現在不擬有所增狨。我提到 

聯 合 國 會 麵 該 " 衋 量 普 及 " ， A l 果 娜 王 圃 

代表認爲這話有矛卮的地方,我只有說，從言 

u-fimmm^英聯王國代表有梗解释我所說的 

話,因爲英文是他本國浯文，不是我本國語文。 

然而我希，釋我的目的。我從前發言時曾經 

說過，我們應1 [暈准許合格的申請圃參加本組 

耩。本人不擬鞭辟此點。這乃是枝節問題。 

講到普及問題使我特別聯想到蘇聯代表圃 

所提出的决議案草案。我必須坦白聲明：無論 

從M,i】方面，從程序方面，或者從實際方面, 

我 對 於 蘇 聯 的 道 件 决 織 草 案 得 荷 若 干 

職 之 處 。 續 異 議 並 不 一 定 表 示 本 国 對 

於某一或其他申請國sî«yt場。例*j我從则 

方 面 的 異 議 ， 所 , 的 理 由 不 僅一 個 。 m i a ^ 

天 雄 默 家 職 棘 鎮 本 雜 及 ， 伹 是 

B碱大餽一M^Sdos f f i ^ ,决sug—九七甲 
( 三 〉 0 

我們並不 ihm.一至«多數代表不希琪̃̃ 

本銪减之威《3與:纹厳比不上一個普通的{ft樂部 

或¥校。參加俱樂部之申it^必资個剁提出討 

n；依據#~案件的倩形来决定取捨。 

我 不 得 鄉 想 到 這 些 在 不 久 以 前 ~ ~ ^ 

是在最近一反對此等圃栾入會的，正是現在 

要准許它們人食的代表面。該代表圃現在要准 

許各該國入會，也許是一種良好象欲。但該代 

表画所稱理由:》本代表圃認爲不能接受。本代 

表圃不能想像這事是一件講惯的問題。今竞有 

人在安全理事會中公然聲明：我可•PJl接受某一 

申 請 國 人 會 , 你 們 接 受 另 一 申 請 國 爲 條 

件。我們殊覺不快。我ffi铯>^能專爲要使某一 

國家能夠人會而放棄關係可能相赏厳重的禺 

議0 

閼 纖 序 方 我 認 爲 在 麟 上 我 f f ! 不 能 

赚 同 一 理 肺 十 二 個 申 請 國 ， 也 不 能 

從一偭角度審査各該十二申請國。在這種情形 

之下,我們如何能將m個問題提#^决？所有 

各申請圃是否均能或均不能満足某項必要條 

件？本人茲再重覆聲明這旣非良好程序，從任 

何方面來說均不合赏際。因此,本人頗贊成若 

千早先發言各代表之意見。他們認爲應個gij討 

諭人會申請各案。 

本人並非主張審議人會申請各案時務必過 

分從厳,但懇1 !^事會於處理此極其重要之問 

題 時 , 務 必 合 理 而 實 際 ， 並 須 皿 適 赏 程 序 J 

保持相當的威厳。 

在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認 爲 各 ^ * ^ 干 申 請 國 

所 提 異 議 也 許 不 免 誇 3 g ^ 甚 。 從 那 莩 提 出 ， 

的人的立場看來，或 lîSi理旨然的。佴是我 

不 得 不 想 起 我 們 對 於 最 近 某 國 向 本 組 出 

之 入 會 申 ， ， ^ 衋 释 前 嫌 ， 不 念 舊 惡 , 旗 

度宽大，前所未見。當時本自許多會員國， 

3e全理事會許多理事國，對於該國不符憲章所 

訂窠要條件的這種厳重情事，竟閉目佯作不 

知，赞成該國人會0現在它們又再度拿â從前 

的顯徵鏟，來吹毛求疵地審査入會申請各案0 

我們處理這些間題,爲何不能憑理智行事,旗度 

何 不 能 前 後 一 致 ？ 但 我 ^ 追 究 這 個 問 題 ， 

因爲我若追究,使會忘記了中國代表 [第四二 

八次會議 H 勸我們此次辯論不必通姉激刻毒 

的忠吿。閬於另一方面，本人擬提出最初在 

月 + : [ 第 四 二 七 次 讎 ] « 曾 經 提 到 J 

今 天 法 蘭 西 與 阿 根 廷 f t 表 又 提 到 的 一 偭 問 

題0 

六 月 - b ^ 曰 , 鏽 提 醒 安 事 

會對於颠!^之入會申請45^##至少已接 

審 鵷 兩 次 , 伹 未 能 提 出 任 何 蛾 0 ĴSXife 
他 認 爲 項 申 請 再 度 提 交 申 蹐 B 人 餘 « 



il會或^新出:35荃理m會討論，均無任何,IS 

-^y raff,^次必定又前的辯論。主 

席 說 他 理 ? 1〖會主j?iç的食格建菡：此次會讒中 

所發表之言讒 in果不出各國態皮有任何顯著 

的 改 變 足 使 會 能 建 議 准 許 任 一 或 所 有 申 請 

國人會時,理? 1?會不必舉行正式表决。 

今 天 法 蘭 西 代 表 到 這 種 , , 就 是 避 免 

畢行表决。阿根廷代表ffi然^他赞成n事會 

現不表决道個問題。本人認爲這ÎÏ在是最好 

的辦让0 

前三次食議屮所發表的宫論究竟是否業已 

表示崁"^人，«？^這個間題的態• ̂ 有所改變 J m 

是隨侗人的.s見而定的。照我;G-來J毫無改 

mo我很希望我的觀察錯誤。佴是依我看來, 

現在A J果犟行表决理m會必定陷A â §圃：那 

倜 提 , 懕 該 先 付 表 决 ， 那 個 國 家 應 先 提 出 審 

讒，我們究竞應當依照蘇聯的提讒將旨各項 

入會申諳各案同時討論，還是應常依照阿根廷 

的提^̶個" W D « K m 論。最後，我們仍然得 

«NKl前一苒得若的果。我很懷疑這種程序與 

我們從m安垒理事會及聯合國工作所必須保持 

的標準是否相稱？我們不應該使辯論與决譲案 

發生膨脹現象一不應就某一問題通過所吿意 

義相同而所镀涫槿效果叉是一樣的許多决讒 

案。假Al我們並無誠意依據憲章或茧窣之規定 

求討諭這個問題，只是斤斤計較,討馆還傻, 

脑 不 A I 不 對 這 個 問 題 舉 ; î î ^ 决 。 

我此時不擬個別談論各决譲案草案0在主 

席及蘇聯與阿极廷代表未吿訴我謂有人堅請將 

此間題提交表决以前，本人不擬爲此。等將來 

决定提交表决時,本人當再發言一二次,或個 

剁就每一申諳國發表意見，本人茲特聲明本代 

表圑保留此項權利。 

M r . A U S T I 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我希M 

明白與明：美國與安全理事會若干其他理事圃 

業巳聲明的意見相同，主 3 ^ 事會這次 " i m ^ 

理是項問題,並不表决。注意到埃及代表講到 

• K l 前 i m j H ^ 立 場 的 代 表 時 , 沒 ， 到 我 , m 

爲 恐 怕 别 人 沒 有 完 全 了 解 我 的 立 場 J 所 才 不 

惜重覆再度螢言。 

£1 &對於 

所 提 各 决 讓 案 的 意 見 。 各 ^ 意 見 時 沒 有 

確 定 的 格 式 ， 也 沒 有 一 定 的 ： ^ , 也 糨 對 每 

一個入會申請個別提出的意見——但是我們所 

鹅 所 開 , 足 使 我 們 知 道 在 座 各 理 事 的 態 度 * 1 

何 , 並 M 道 他 們 的 態 度 與 以 前 一 樣 並 無 改 

齄。所以我們如果舉行投褢,理事會現所討論 

之 各 申 諳 圃 中 沒 有 一 國 可 ^ 全 理 事 會 推 

薦人食0 

我認爲從各方面M看來,我ffliffil^变這 
稗 愔 勢 ， 繊 應 付 J 才 是 上 ~ " 我 認 爲 這 也 

是埃及代表所抱態庹。我們 in果逭照^席在閟 

始討論此問題時所作建議，就必避免苒作冗長 

討論0我們鸫討諭一個間題時 i ln果總發生稃 

序方面的爭執，划我認爲我m討諭顯然此刻 

方才開始。 

當瑞典决議案草棻以正確的文字說明大食 

只赞成准許S章第四條規定合格的國家入會 

後 ， 美 國 在 大 會 中 ^ 贊 助 瑞 典 决 i i t i 草 案 7 。 

這 是 大 會 注 « 大 家 贊 成 聯 合 國 會 锘 普 及 之 一 

般樯緒後所表示的意見。美國將自爲達到聯 

合國會鐯普及之目的而努力0聯合國的道M 

量與效能視其會員國行is時能否M憲章>；2：精 

砷而定。會員圃有教迎每一合格申請國人會之 

篛務。ihi果能夠作到這一點，本雜滅的會鐯將 

来能相當普及。我們仍將«I鑌努力務使所有合 

我前次說適匸第四二八次會讖]我Hi»府 

不 I S 爲阿爾巴尼亞，保加利亞、匈牙利、^ 

人民共和國、羅馬尼亞等政府業已證明了它們 

都 是 愛 好 和 平 ， 確 能 並 顔 意 履 行 憲 章 所 m 

務的國家。這些國家現在Jim行的若千政策我 

3^1前曾提到通，使我TO爲他們沒有资格加人 

聯合國。伹是我顚聲明一點：假若谷，改變 

政策，證明它們願意遒守憲章，則美國必欣然 

支持各該國申請人會。 

j»如果顚意根據憲章解决入會問題，它 

可 勵 若 干 申 請 國 使 各 該 國 均 能 M 必 

要條件之步驟。蘇聯對於上述各國政府並不是 

不能左右的。蘇聯可以促使阿爾巴尼亞及保加 

利5g停止接濟希麟粱隊，港搴妨蘭於希贜 

問 决 議 案 一 九 三 （ 三 ） 之 规 定 。 m m m . 

可以促使羅馬尼亞、甸牙利、保加利StJgJR步 

驟,以遵守最 iSJSÇ,約之規定，特冽是和約 

中 闢 於 K 權 與 自 由 之 規 定 。 

閼 於 a * 面 , , 現 在 能 夠 ^ ^ 自 决 此 問 

題 。 和 約 的 程 序 千 國 ‧ 議 的 ， 目 的 在 

保 證 此 三 國 鰣 能 , I n 約 。 

ma^MMi mm^ ， 王 國 及 美 國 駐 在 

上àBH國代表圃;5：^席«：^,應會同審議爭 

端 。 終 f f i i s 不 許 其 圃 首 席 代 表 # 加 

職 和 解 機 構 0 麵 只 須 忠 實 , 和 約 就 弒 

面 所 雌 的 鄉 , 赚 本 問 《 解 决 , 便 有 肓 

獻 。 我 們 聽 憨 爲 J l f c H 圃 之 狞 動 激 娜 礙 了 

它們參加聯合國爲會員國的資格,mmiim 

步驟改變這種情形,完全在三國的能力範圃以 

內。我們希镊它們能夠r解這種行動的優點。 

(三） 



現在本代表B仍不能支持各該圃申請人 

會 。 根 a y i i R M ^ ^ 言 論 决 議 案 草 案 ， 

蘇 聯 政 府 對 於 A : 會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鹂 牛 , 

JSLh久已赞成准予入會的若千國汆人會問題， 

似已改變意見J蘇聯代表現在認爲各該國具 l i 

會員國應有贅格；本人對此,殊或吠慰。我ffl 

本 求 應 ， * ^ 信 這 是 蘇 聯 現 在 準 備 根 據 憲 窣 

來解决會員«格問題的意思。佴是我們不能忽 

親 , 决 議 案 草 案 又 鱗 許 那 些 始 終 轾 大 會 及 

理事會理事國通半數•PI上認爲不合辂的五個申 

請國人會。根摅蘇聯代表的言論,他赞成七國 

— 政 府 前 曾 利 用 否 决 f f i 拒 雜 人 會 的 七 

m—加人聯合圃,是勉理事會通遇蘇聯 

代表希缀能夠加人聯合國的其他五個申請國X 

會 爲 條 件 。 國 際 法 爲 這 種 f i ^ 非 法 ， 且 與 

憲章s規定不杵。 

從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事 國 過 半 數 £ 1 ± 所 旨 的 

言論，可《a看出它們不能支持阿爾巴尼亞、保 

加利亞、句牙利、羅馬尼亞及蒙古人民共和國 

申 請 人 會 。 蘇 聯 代 ^ ^ ：情形倘若如此,該 

代表擬再度就大會建璣理事會准許人會的七個 

國3^之申請人會各案,行使否决權。假若我^ 

會了蘇聯代表的用意希望他糾正我的錯誤。不 

然 J 我 願 意 支 持 主 席 的 建 , o 我 f f f 現 只 有 自 

認目i對於所有一切人會申請各案不能提出推 

Mo 

隶章第四條所規定的保加利亞、阿爾巴尼 

亞、羅馬尼55 、甸牙利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所 

^具備的會員赘格，ihi因將來之敎展而有新的 

曙光；或因安全理事會任何理事改變態度，理 

事會對於任何人會申請有採取正面行菊的可能 

H'fy美國政肝準備隨時S行審議此項問題。料 

想安垒理車會的意sa必這樣辦理0 

主 : 六 月 + ? ^ 日 舉 ; î f # m [第四二七次 

會31 ]，本席致開會詞時酋提出建 i i u r r ：此 

次討論人會申諳問題各代表在安全snt食屮 

所發表之MiJÎ, 果不能表甩务代农:ftJ35^f任 

何改足使安仝? i m 食能推 a s 任一 s i t 所有申 

mm人食我們可以不必正式表决倜問 

超。依木席對於fii形的了解，瑪节食各Ï1节的 

立 場 均 未 改 變 。 钛 本 席 仍 爲 對 , m 食 所 ? t 

論之申請各案舉行JE式表决，：K際並辆用IÊO 

若干代表亦表示他 r i同̶點。 ra此本席; îH 

式§S問安全理m會：各代表是否i^rel,]??!事食 

現ff可W結束辯譫，而不舉行表决,僅向大fr 

報吿理事會業已m'審人會申婧問題，ffl討論屮 

未見理卒會理事之镀度有任何改猙，足使理車 

會 能 就 交 由 本 理 事 « 審 之 十 二 個 申 諸 國 中 推 

任何一國人會。 

Mr. TsARAPKW (烏克sa蘇維埃fc'丄會主# 

mm ) ： ^ 現 在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否 表 决 

理事會常前提案的這個問題0 

我認爲現在討諭尙未束；至少我本人還 

希望.再度發言，但是今天時間不容我發言̶̶ 

現在六點已過0 

再者，我希望得到今B會讒紀籙，•Ki便答 

視美國代表最後陳述。假若本人了解正確，阿 

根廷代表似乎亦曾出一項提案。所《Pi我認爲 

我們最好暫時休會，另擇一個大家都認爲合適 

的 - 日 會 。 

主席：本席記得上次會譏時，美國代表說 

他下週内不能參加會議。 

Mr. A U S T I 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下星期 

内，本人有兩個的約會，時間及地點，均有不 

便之處，因此，本人礙鞣前來出席會讖。 

m:我提讒休會，暫時不規定下次集食 

曰期。下次會議日期問題由下任主席决定。 

然無人反對,本席認爲此議通過。 

，使六8^"1-^£>分«會。 


